
書面問題：有關區議會撥款的上訴機制的事項

第六次撥款及常務委員會在昨日 2020 年 11 月 3 日舉行，在會上討論到早前

由民政事務署發出的『灣仔區同心抗疫行動』調查報告，但由於種種理由和有些

議員聲稱資料不齊全的情況下，令民政事務署的『灣仔區同心抗疫行動』調查報

告最終在會上沒有充分地討論。 

在會上，有不少議員批評民政事務署的「灣仔區同心抗疫行動」調查報告不

全面而且有缺憾，部分資料更是與現實不符，更舉出多項文件和資料要求民政事

務署提交和補充，例如: 調查時間表、調查的執行人、調查的過程等等；但當議

員反問灣仔民政事務專員－陳天柱先生 JP時，他卻表示報告已經完成，民政事

務署沒有任何補充。如今雙方各執一詞，顯然該調查報告有很多值得討論的空間，

需要了解更多才可作出最公平的判斷，但無奈在剛剛過去的第六次撥款及常務委

員會上，該報告卻得不到充分的討論。故我們建議在下一次十一月十七日舉行的

第八次區議會大會上討論調查報告，一方面，可讓議員對調查報告有更充分的討

論，同時，亦可給予議員充足的時間準備他們想補充的「文件」，以免有任何一

方含冤受屈。 

正如出席昨日撥款及常務委員會的議員所言，灣仔區區議會大會是領導著灣

仔區議會屬下的六個委員會和三個工作小組的，而且區內有不少的撥款項目都是

經由委員會和工作小組審批。如果在下一次灣仔區議會大會上，無法討論和釐清

灣仔區議會現行的撥款架構，便無法為往後的委員會和工作小組的撥款審批工作

提供指示，日後，團體申請撥款時便有可能犯錯，而導致申請時撥款出現阻滯，

甚至無法申請撥款。

此外，在昨日會上灣仔區議會副主席－麥景星提到，對現時灣仔區區議會撥

款是否存在著「上訴機制」成疑，而且上訴的過程和程序尚有很多不清晰的地方，

而且麥議員更提到擔心現在一旦開先例，會引至難以收拾的局面。在此，我們四

人表示非常贊同麥議員的觀點，亦認為可在下一次十一月十七日舉行的第八次灣

仔區議會大會上討論有關區議會撥款的上訴機制的事項。上訴機制一事確實非常

緊急，難以留代下一次撥款及常務委員會上討論，原因是距離下一次十二月二十

九日舉行的撥款及常務委員會尚有兩個月時間，期間有大大小小十多個區議會會

議進行，如一直未有釐清撥款的「上訴機制」一事，恐怕會窒礙團體向灣仔區區

議會申請撥款，亦會阻礙各委員會的審批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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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提出以下問題: 

1. 民政事務處會在什麼時侯把款項交還循道衛理?

2. 請問民政事務署能否為「區議會撥款上訴機制」提供任何意見?

3. 有關「區議會撥款上訴機制」，在現時有沒有任何先例可以跟從?

4. 如灣仔區議會尚未設有「區議會撥款上訴機制」，在遇到問題時又可

如何解決?

5. 有議員質疑民政事務署的「灣仔區同心抗疫行動」調查報告的可信

性及真確性，認為報告中有不少資料片面和真實性成疑。未知民政

事務署可否提供所有有關資料，包括:書信、電郵、會議紀錄等，讓

議員有更多的資料作討論，作出一個公平的判斷?

6. 在會上灣仔區議會主席－楊雪盈議員提到現時民政事務署和區議會

之間欠缺一個良好的溝通機制，未知可以如何改善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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